北京市海淀区社会保险稽核事项
承  诺  书
北京市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：

为了维护劳动者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，我单位接受并积极配合社会保险稽核工作，就稽核事项做如下承诺：

一、我单位严格遵守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定，认真履行社会保险各项义务。

二、我单位将按要求提供稽核工作所需的劳动用工、社保缴纳、工资发放、财务凭证等相关材料，并为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
三、因所提供材料不实或不完整造成的一切后果，由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。

      被稽核单位（公章）
年   月   日
